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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

评定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强边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规范西藏自治区边境乡村旅游特色业态评定程序，引导边境地区乡村旅游向特色化、精细化、品牌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促进边境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强边固边方面的综合带动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西藏自治区旅游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是指依托特定的乡村旅游文化资源，有选择地开发农（牧）家乐、特色民宿（家庭旅馆）、林卡基地、创意文园等特色产品，围绕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各要素，为游客提供相应服务且在所在地区有示范效应的村（居）。

第三条  西藏自治区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评定工作遵循“自愿申请、分级评定、动态管理”的原则，按照统一的内容、标准和程序进行。

第四条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负责对西藏自治区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评定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条件与标准

 第五条  西藏自治区辖区21个边境县范围内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的申请、评定、管理和责任处理适用本实施细则。申报“西藏自治区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的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科学编制了村（居）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规划或村（居）所在辖区编制的多规合一规划中有乡村旅游章节。

（二）成立有管理机构（村级集体组织、乡村旅游合作组织），能进行基本的市场营销与推广、服务质量监管、市场秩序维护。

（三）乡村旅游经营户比例应不低于全村总户数的20%。

（四）游客满意率不低于70%。

（五）三年内无旅游安全责任事故和重大旅游安全事故、重大旅游质量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六）依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在80分以上。

第三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设立的西藏自治区旅游资源开发质量及规划评定委员会负责边境乡村旅游评定工作的统筹，具体业务由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相关处室落实，对市（地）上报的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相关资料进行审查、现场抽查、综合评审、公示等工作。

市（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参考自治区旅游资源开发质量及规划评定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设立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评定机构，并报上一级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评定办公室备案，指导各县（区）开展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申报工作。

市（地）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评定机构具体负责所辖区域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的指导、培育、评审（复核）、推荐、监管等日常工作。

第四章  评定程序

第七条  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的评定工作严格按照自检—申报—评审—公示—批准的程序进行。

第八条  创建：创建单位（村、居）要制定详细的创建计划，明确责任目标，落实各项创建措施，创建计划或方案应报送上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多方式进行指导，提出反馈意见建议。创建单位应根据反馈意见建议，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

第九条  自检：创建单位根据相应标准进行自评，自评结果达到相应标准的，可进一步准备相应申报文本。

第十条  初审：边境县（区）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收到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创建计划后，应在30个工作日内开展初审工作，指导创建单位（村、居）进行自评并审核完善相应材料，创建单位分别达到申报基本条件和相应标准的，同意其申报。以县（区）作为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应市（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未达到标准要求的，应向创建单位（村、居）反馈整改意见。

第十一条  申报：申报单位初审合格的，应向所在市（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申报，并递交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应包括：

（一）申报表；

（二）自评得分表（含评分说明）；

（三）主要佐证支撑材料；

（四）反映主要产品、特色业态、示范项目、配套设施、节庆活动及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影像资料（视频或不少于5张精美照片）。

第十二条  现场评审：边境市（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收到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评定申报材料后，应尽快组织人员采取明察或暗访形式进行现场评审（复核），现场评定达到全覆盖。未通过评审的，下一年可再次申请。

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现场检查评审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实地检查。主要对乡村旅游产品（业态、规模、经营模式及线路等）、旅游公共配套设施（咨询中心、旅游厕所、标识标牌和购物点等）、服务质量、安全卫生等进行检查。

（二）资料检查。主要对申报单位佐证材料进行核查，主要检查其科学性、真实性。

（三）资料检查结束后，现场听取申报单位汇报，汇总反馈检查情况。

第十三条  会议公告。西藏自治区旅游资源开发质量及规划评定委员会对评定达标的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在西藏旅游官网上对外进行一周的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由西藏自治区旅游资源开发质量及规划评定委员会发布自治区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评定结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申报过程中，应保证材料的真实、准确、完整。如在评审过程中发现材料造假，取消申报单位申报资格，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第十五条  坚持对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实行动态管理，各级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评定机构每年采取重点抽查、明察与暗访等方式进行复核。

第十六条  经抽查复核达不到要求的，或有重大投诉经调查情况属实的单位，按以下方法作出处理：

（一）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警告、通报批评或取消称号的处理。对于取消称号的单位，由西藏旅游资源及规划委对外公告，同时收回标牌。

（二）认定单位接到警告、通报批评的通知后，须认真整改，并在规定期限内将整改情况报上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三）凡被取消称号的单位，自取消称号之日起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第十七条  所有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必须按照自治区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认真做好边境乡村旅游相关数据的填报和更新，并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不按要求填报信息的单位，视为复核不达标。

附  则

第十八条  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标牌，由西藏旅游发展厅统一制作和颁发。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授权或认可，不得擅用“西藏自治区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称号。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西藏自治区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评分细则

西藏自治区边境乡村旅游特色村评分细则
	项目
	评定标准
	分值
	评分标准

	乡村旅游产业规模
	乡村旅游接待人次2万人次以上；乡村旅游经营户数占农户总数比重40%以上；乡村旅游收入100万元以上
	20
	分为三个部分：
（一）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人次，2万以上得满分7分；1.5—2万人次得6分；1—1.5万人次得5分；0.5—1万人次得4分；0.5万人次以下得3分。
（二）乡村旅游经营户数占农户总数比重，50%以上得满分7分；40-50%得6分；30%-40%得5分；20%-30%得4分。
（三）乡村旅游年收入，100万元以上得满分6分；80-100万元得5分；60-80万元得4分；40-60万元得3分；40万元以下得2分。

	乡村旅游综合效应
	乡村旅游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比重30%以上；从事旅游业农牧民因发展旅游获得的收入占农牧民纯收入比重50%以上
	22
	分为二个部分：
（一）乡村旅游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比重，30%以上得满分12分；25%-30%得10分；20%-25%得8分；15-20%得6分；10-15%得4分；10%以下得2分。
（二）从事旅游业农牧民因发展旅游获得的收入占农牧民纯收入比重，50%以上得满分10分；40%-50%得8分；30%-40%得6分；20%-30%得4分；20%以下得2分。

	乡村旅游品牌建设
	实施乡村各类资源景观化、特色化、品牌化建设，业态新颖、独特、多样，吸引力强；增强线上营销能力，推进智慧乡村旅游发展
	14
	分为五个部分：
（一）属于旅游度假区、全域旅游示范区、绿色康养基地等范围，有2项以上得满分4分；有1项得2分；没有得0分。
（二）旅游民宿、星级家庭旅馆，总量在7家以上，其中至少有1家丙级民宿或银星级以上家庭旅馆，得满分3分；总量在5家以上，得2分；总量在2家以上，得1分；没有不得分。
（三）有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村）称号的，得2分；获得自治区级精品乡村旅游特色业态授牌的得1分。如有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的加0.5分，但总分不超过2分。
（四）列入自治区级乡村旅游提升发展项目得3分；列入市地级得2分；列入县级得1分；没有得0分。
（五）有村居旅游的专门网站、微信、微博或移动通信终端的旅游应用软件，提供乡村旅游的网络预订、信息查询、交通路线等功能，且即时更新、有专人维护，无线上网环境建设，得满分2分；村居内无线网络全覆盖，得1分。

	乡村旅游主题特色
	在建筑、历史、文化、产业等方面具有突出特色；定期举办重大节庆活动；利用当地乡村资源打造特色商品和手工艺品
	12
	分为三个部分：
（一）获得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生态村或环境优美示范村、农业产业园区（基地）、休闲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团结进步等自治区级以上政府部门和国内外权威机构颁发的相关特色荣誉2项以上，得满分6分；有1项得4分；没有获得荣誉，但在建筑、历史、文化、产业等方面具有一定特色，得2分。
（二）定期举办重大节庆活动。其中由自治区有关部门与市（地）政府共同主办，得满分3分；由市（地）有关部门和县（区）政府共同主办的，得2分；由县（区）有关部门和乡（镇）政府共同主办的，得1分。
（三）利用当地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特色商品和手工艺品，并获得自治区级以上旅游商品、特色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等1项以上称号的，得满分3分；有当地特色的旅游商品和手工艺品，没有获得相关称号的，得2分。

	乡村旅游配套设施
	3A级以上景区；或者游览、交通、旅游安全、卫生等设施配套齐全
	10
	分为申报单位是A级景区和非A级景区两种情况：
（一）若创建单位有A级景区，3A级以上景区得满分10分；2A级景区得8分；1A级景区得6分。
（二）若创建单位无A级景区，设置游客咨询服务点，游览路线布局合理，公共厕所干净整洁，垃圾清扫及时，无安全隐患，得满分10分，不足酌情扣分。

	乡村旅游服务质量
	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组织；近三年旅游投诉结案率95%以上；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培训率85%以上。开展抽样调查，游客满意率在85%以上
	22
	分为四个部分：
（一）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组织，并为乡村旅游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满分4分。
（二）近三年没有投诉的得满分4分，1—5起得3分，5—10起得2分，10起以上不得分。
（三）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培训率80%以上得满分4分，培训率70%以上得3分，培训率60%以上得2分，培训率50%以上得1分。

（四）游客满意率在85%以上（含）得满分10分，80-85%（不含85%）得9分，75-80%（不含80%）得8分，70-75%（不含75%）得6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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